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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办法》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办法》（常府〔2023〕10号）自实施以来，在规范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行为、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促进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暴露出部分条款与公平竞争审查标准不符的问题。   

2024年12月，常平镇收到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公平竞争审查督查发现问题事项的函》，指出原办法第五章续约交易第二十九条规定“承租人存在下列行为的，不得给予续租：（四）在我镇无工商登记注册及税务登记，或以分公司形式注册”，该条款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相关标准，限制了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且常平镇无法提供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规定依据，以及适用例外规定情况的佐证材料。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活动的权利，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交易管理，有必要对原办法进行修订。 

修订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一〇六号）

（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令第 783 号）
主要内容 

《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办法（修订稿）》在保持原办法整体框架和大部分条款不变的基础上，主要针对与公平竞争审查标准不符的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删除原第五章续约交易第二十九条中“（四）在我镇无工商登记注册及税务登记，或以分公司形式注册”的内容。

政策预期效果和影响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删除限制竞争条款后，各类市场主体在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中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打破地域和注册形式限制，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参与国有资产交易，提升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公平性，推动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过程 

内部研讨。常平镇资产管理中心在收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审查意见后，迅速组织内部会议，对原办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广泛征求中心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初步形成修订思路和方向。

部门征求意见。2025年1月将修订稿发送至市场监管分局、司法分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资产管理中心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对修订稿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法制审查意见 

结合司法分局的专业意见，资产管理中心对《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办法（修订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审查结果显示，修订稿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且不存在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情形，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集体讨论情况 

2025年1月14日，常平镇资产管理中心已完成内部研讨并形成《关于修订<常平镇国有资产交易办法>的请示》,同时报镇政府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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